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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负春光开好局 凝心聚力谱华章
县城市管理局狠抓五个“强化”守护燃气安全

延津县城市管理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

重要论述和关于燃气安全重要指示精神，提高政治站位，扛牢安

全责任，立足防范，强化监管，深化源头管控，多措并举筑牢燃

气安全防线，确保燃气生产安全。截至目前，我县辖区内共有 3

家管道燃气企业、7 家瓶装液化石油气企业、2 家汽车加气站，共

183 名从业人员按照要求持证上岗，制定管线检查记录、隐患排查

治理台账，确保燃气安全稳定运行。2024 年延津县在新乡市 15

个区县（包含高新区、经开区、平原示范区）“瓶改管”工作中

位居前列，燃气安全始终保持零事故。

一、强化机制建设，压实各方责任

延津县城市管理局深入落实新发展理念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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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至上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以高标准、严要求抓好燃气安全工作。

一是强化工作机制。聚焦燃气安全，明确安全生产相关责任，建

立常态化联合监管机制、县乡（镇、街道）两级微信互动联络机

制，压实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责任和乡（镇、街道）属地责任，树

牢企业人员岗位安全意识，“大起底”排查、全链条整治城镇燃

气安全风险隐患，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。二是部署工作任务。

燃气专班办公室每月召开专班成员单位联合办公会议，围绕“问

题气”“问题瓶”“问题阀”等燃气风险问题，部署燃气安全工

作，加大整治力度，定期检查燃气设施，督导燃气企业开展入户

安检排查整治工作，指导用户安全用气，消除安全隐患。截至目

前，累计入户安检 18235 户，排查燃气管网 852 公里，对发现的

27 处安全隐患及时整改到位。三是狠抓责任落实。严格监管燃气

企业机制运行，组织专班联合公安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商务局对餐

饮场所、燃气企业开展督导检查，现场提出整改措施，下达督导

问题清单，要求限期整改到位。今年以来，共检查餐饮场所及燃

气企业 380 家，下达整改通知书 3 份，发现隐患 23 处，限期内已

全部整改完毕。

二、强化科技创新，促进科学发展

依靠科技赋能，加快推进城镇燃气安全管理理念、管理模式、

管理手段创新，全面提升信息化水平和行业安全水平，保障燃气

安全运行。一是安装定位监控系统，确保配送安全。瓶装液化石

油气末端配送实施“统一监管平台、统一车辆型号、统一人员管

理、统一标志标识、统一规范运行”机制，目前全县共配备 GP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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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位系统末端配送车 72 辆，全县 7 家瓶装液化气企业监控摄像头

均已与市县监控平台对接，实现实时监控。二是推广使用智能钢

瓶，规范市场秩序。通过加装安全装置等先进技术，推广使用液

化石油气智能钢瓶，减少超期未检钢瓶市场流通，保障用气安全。

目前全县瓶装液化气企业订购智能钢瓶 28817 只，按规定报废非

智能钢瓶 5154 只，有效阻断非法充装燃气行为，保证所有非智能

钢瓶退出市场。三是运用智慧信息系统，发挥协调作用。按照“凡

检必用，凡查必录，凡罚必用，应用尽用，应录尽录”原则，运

用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系统和燃气安全专项整治信息系统，针

对辖区内涉气企业开展全方位、无死角摸排统计，确保底数清、

数据准、情况明。目前，全县录入各类系统企业 541 家，排查 1125

家次，排查率 100%，发现安全隐患问题 56 处，已全部按要求整改

完毕。

三、强化安全培训，保障用气安全

为进一步提高餐饮行业、燃气企业用气安全水平和安全意识，

防止燃气安全事故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2023 年以来，共组

织安全教育培训 106 场（次），参加人员 1200 余人，有效降低了

安全风险。一是加强培训，普及安全知识。联合商务局、乡（镇、

街道）组织餐饮企业负责人进行燃气安全线下培训，内容涉及餐

饮经营场所燃气使用消防安全和事故应急处置、餐饮经营场所瓶

装液化石油气使用常见风险点分析、城镇燃气生产安全典型事故

案例分析等。2023 年以来，共邀请燃气专家举办知识讲座 4 次，

燃气安全线下培训 8 场，参与培训人员共计 300 余人，通过培训，



- 4 -

进一步压实了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责任，切实把安全生产工作扛

在肩上、抓在手上。二是深化教育，培养专业人才。利用城镇燃

气安全生产网络学院网站，对燃气及餐饮企业开展线上培训活动，

确保安全培训全覆盖。2024 年共开通线上网络课程 7 个学时，通

过培训考试 165 人次，增强了员工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。

三是严格鉴定，培训技能人手。为进一步提高全县燃气企业队伍

整体素质和一线操作人员技术水平，多次帮助符合条件的人员报

名参加市级燃气专业技能培训，2023 年以来，共向市局递交培训

报名表 120 余份，主要包括燃气输配场站工、汽车加气站操作工、

燃气用户检修工、瓶装燃气送气工等十余种，始终保持燃气从业

人员持证上岗率 100%，确保燃气行业安全稳定。

四、强化执法监管，形成有力震慑

围绕上级燃气安全重要指示精神，明确、分解、落实安全生

产相关责任，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，着力破解燃气安全深

层次矛盾问题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。一是探索“全员执法”

路径。针对基层执法力量不足、专业能力欠缺、资源配置不均等

问题，坚持“局队合一”，探索“全员执法”模式，立足抓重点、

补短板、强弱项，有组织、有计划梯次推进“全方位”执法大学

习、大比武活动。按照股室联系乡（镇、街道）制度，下沉一线，

展开执法检查，形成“一盘棋”联动的“全员执法”新模式，有

力推动全县燃气执法工作。二是建立“全效监管”清单。严格履

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、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、重大执法决定

法制审核制度，坚持柔性执法，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轻微违法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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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行为且符合“轻微不罚”“从轻处罚”条件的，以教育劝诫为

主，防止“以罚代管、只罚不管”。加强执法监管专业性，实行

“领导+专家+执法员”联合执法监管机制，持续推进执法活动制

度化、规范化，切实提升执法效能。三是深化“全面排查”机制。

聚焦企业经营、生产充装、输送配送、燃气具生产流通使用等环

节，开展集中整治检查行动。今年以来共出动执法人员 514 人次，

排查用气场所 257 处，发现并整改安全隐患 20 处，有效打击燃气

违法行为 21 起，立案 21 起，罚款 33.7 万余元，没收违法所得 6090

元，查扣违规钢瓶 372 个；联合市场监管局查处销售不合格燃气

器具 4 起，罚款 6212 元；联合公安局打击燃气违法行为 11 起，

拘留 12 人，切实保障了广大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燃气企业正常经

营，为全县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创造了良好条件。

五、强化宣传引导，提升责任意识

扛稳燃气安全重责，坚持多点发力，开展全方位、立体化燃

气安全宣传教育，增强广大群众安全用气意识，避免安全事故发

生。一是加强宣传力度。紧密结合安全宣传月、爱国卫生月等活

动，在人员密集的公园、广场、商超等地，通过播放安全小视频、

有奖答疑、安全常识手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，广泛进行燃气

安全宣传。同时制作专题节目、警示短片，及时提醒用户合理放

置、安全使用燃气设施。二是拓宽宣传渠道。利用广播电视、微

信公众号、抖音、户外电子屏、广告屏、悬挂条幅、展板等多种

形式，普及燃气安全常识，实现宣传全覆盖。畅通 12345/12319

服务热线投诉渠道，及时发现各类风险隐患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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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发生。三是扩大宣传效果。通过燃气安全知识宣传，引导广大

群众全面查找身边的燃气安全隐患，自觉保护燃气设施，抵制“问

题气”“问题瓶”“问题阀”，确保燃气使用安全。2023 年以来，

累计开展燃气宣传活动 233 场次，出动人员 1200 余人次，设置展

板 467 块、条幅 239 条，发放宣传页 26700 余张。通过燃气安全

知识宣传，广大群众安全用气意识进一步增强，营造了“人人管

安全、人人为安全”的良好氛围。（城市管理局）

本期发：县委常委，县人大正副主任，副县长，县政协正副主

席，人武部长，法院院长，检察院检察长，县直各单

位负责人，各乡（镇）政府、街道办事处主要领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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